
附件

广东省商品房交易风险提示

一、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 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,擅 自销

售商品房,并向购房者收取购房款、认筹金、定金、预订款等款

项的即是风险。

二、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和监管

账户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公示信
`惑 不一致的即是风险。

三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求购房者将购房款转入非商品房预售

款专用账户的即是风险。

四、房地产开发企业以高于各案价格销售商品房的即是风险。

五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只签订线下商品房买卖合同且不及时网

签各案的即是风险。

六、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一次性付款、团购费、定金抵购房款

等名义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销售商品房的即是风险。

七、购房者与未办理房地产经纪机构各案或未获委托的房地

产中介机构签订购房协议、合同、认购书,或交付定金、意向金、

诚意金的即是风险。

八、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返本销售或变相返本销售、众筹买

房、以租代售、物业返租、售后包租或变相售后包租等方式销售

商品房的即是风险。

九、拟购商品房涉及抵押、司法查封等他项权利的即是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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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广告宣传、销售或中介人员的口头承
诺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或商品房实际情况不符的即是风险。

十一、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中介机构协助购房人提供虚假证明
材料骗取购房资格或者规避限售政策的即是风险。

十二、购房者违规使用经营贷、消费贷等金融产品支付购房
款的即是风险。

十三、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签订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外,

同时签订装修等
“
双合同

”
的即是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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